附件2

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表
	项 目 名 称
	

	项目经费本编号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  系  电 话
	

	自

查

情

况
	违 规 内 容
	自查评价（是或否）

	
	1、未按照目标相关性、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，科学、合理、真实地编制科研经费预算。
	1是  2否

	
	2、未按勤俭节约，根据科研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预算。
	1是  2否

	
	3、劳务费预算未考虑相关人员对与课题的时间和任务的可行性，未合理核定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。
	1是  2否

	
	4、预算中外拨经费接受单位与科研项目不具有相关性，或关联交易有失公允性。
	1是  2否

	
	5、纵向科研经费预算的调整未按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。
	1是  2否

	
	6、横向科研项目预算的调整未按照合同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进行。
	1是  2否

	
	7、其他在科研预算管理和实施方面存在的不符合规定的行为。
	1是  2否

	
	8、编造虚假项目或虚假合同，套取国家和企业资金。
	1是  2否

	
	9、违规将科研经费转拨、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。
	1是  2否

	
	10、购买和列支与项目无关的设备和材料。
	1是  2否

	
	11、未严格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实施政府采购。
	1是  2否

	
	12、编制虚构经济业务，包括虚构测试加工、差旅、会议、出版等经济业务在科研经费中报销。
	1是  2否

	
	13、使用虚假的票据和与实际经济业务不相符的票据报销等。
	1是  2否

	
	14、虚列、伪造名单，虚报冒领科研劳务费、学生助研津贴等劳务性费用。
	1是  2否

	
	15、在科研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的支出，包括在商场、购物中心、超市购买的个人消费的支出
	1是  2否

	
	16、借科研协作之名，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，设立“小金库”等。
	1是  2否

	
	17、其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。
	1是  2否

	存在问题涉及金额及整改措施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  月   日

	对相应项目已经自查自纠，本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2014年   月   日

	项目所在单位审核意见：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同一个负责人若主持有多个科研项目或专项，请按项目分别填列；

2、据实填写，项目负责人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，如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，请另行附页；

3、本表经项目所在单位审核汇总后统一交财务处，恕不接收电子稿。
